
金門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代償墊付計畫 

 

壹、計畫源起 

    為提升身心障礙者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品質及取得便利性，降低

民眾購買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之經濟及行政流程負擔，本府依據衛生福利

部 108 年 4月 8日「研商長照與身障輔具補助流程簡化相關議題會議」決議訂定

本計畫，以建立本府輔具購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費用補助代償墊付之特約廠

商(以下簡稱代償墊付特約廠商) 名單，並提供申請輔具之民眾，依其自身需求

向代償墊付特約廠商購置輔具或發包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並由該廠商提供

輔具補助款項代墊及後續核銷請款等服務。期將廠商服務制度化，逐步提升廠商

服務品質，提供民眾更友善便利之服務。 

貳、主辦單位：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參、服務對象 

    設籍金門縣具身心障礙證明，並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已取得

「身心障礙輔具費用補助核定函」者。 

肆、辦理方式 

  一、憑「身心障礙輔具費用補助核定函」向代償墊付特約廠商購置輔具，倘購置金

額高於補助金額者，需繳付自費額予代償墊付特約廠商。 

  二、代償墊付特約廠商代墊補助款項並向本府辦理核銷事宜，經審查無訛後，補助

款將匯至該廠商帳戶。 

伍、代償墊付特約廠商資格 

    有意願配合本府輔具補助請領相關規定，且符合下列二者之一： 

  一、輔具販售：營利事業登記證中有醫療器材製造、零售、批發，機車批發、零售

等相關營業項目；如販售醫療器材者，需符合藥事法第 27 條規定。 

  二、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承製：營利事業登記證中有土木、營造、室內裝潢等

相關營業項目。 

陸、代償墊付特約廠商申請方式 

    依本計畫提送「金門縣政府身心障礙輔具費用補助代償墊付服務特約廠商申

請表」及相關附件資料，經本府審核通過後，簽訂「金門縣政府身心障礙輔具購

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費用補助代償墊付服務契約書」；代償墊付特約廠商資

料如有異動，應主動檢具相關資料以書面通知本府。 



柒、代償墊付特約廠商對民眾服務內容 

  一、依據民眾取得之「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核定函」，以代償墊付方式，提供所需

輔具購買或無障礙環境改善。 

  二、代償墊付特約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提供代償墊付服務。 

  三、應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先核定後購買之規定辦理，告知民眾

正確輔具補助申辦流程，或提供本府諮詢方式。 

捌、代償墊付特約廠商與本府之合作內容 

  一、協助民眾取得所需輔具，並填寫本計畫規定核銷表件。 

  二、每月彙整核銷表件及完成資訊系統資料建置，於次月 10日前送達本府辦理核

銷請款事宜。 

  三、確實張貼本府提供之代償墊付特約廠商標誌與宣導海報等資訊。 

  四、參與本府(含本縣輔具中心)辦理之輔具業務教育訓練或相關會議。。 

  五、不得自行回收民眾舊輔具，應轉交本府委辦之輔具中心，或請民眾自行交由輔

具資源中心回收再利用。 

玖、查核機制 

  一、撥款前召集輔具核銷承辦人與輔具中心專業人員進行核銷表件審查，文件不符

規定或輔具品項不正確等，予以退件，限期補正。 

  二、完成核銷後，本府提供清冊由輔具中心採不定期、隨機抽樣進行檢核訪視(電

訪或家訪)與滿意度調查，遇不符規定或輔具品項不正確等情形，函請代償墊

付特約廠商繳回請領款項。另經輔導改善無效者，解除契約關係，列入不良廠

商並登錄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該特約廠商一年內不得簽約提供身

障輔具購買請款服務。 

  三、若發生假冒、冒用、以詐術或其他不法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等情形，本府將依

據藥事法，蒐集相關事證，函送衛生局進行調查，並請合約廠商先行繳回請領

款項。 

拾、解約條款 

    若有下列情事則函文通知解除代償墊付特約廠商契約關係： 

  一、以假冒、冒用、詐術或其他不法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者。 

  二、本府定期辦理之輔具業務教育訓練或相關會議無故缺席者。 

  三、接獲民眾投訴達 3次，或經滿意度調查服務有明顯疑慮，並本府輔導無效紀錄

在案者。 

  四、無法確實配合本府核銷請款事宜或其他本府認定不適合繼續合作者。 



拾壹、續約條款 

  契約到期前 1個月，本府將函送下一年度同意書調查廠商續約意願。 

拾貳、核銷作業 

  一、代償墊付特約廠商需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辦理核銷作業。 

  二、代償墊付特約廠商於每月 10日前依本府規定提送下列核銷文件向本府申報費

用前一個月服務費用，本府將於申報日之次日起 15 日內完成審查，經審查核

銷文件無訛者，將於申報日起 30日內核撥支付服務費用。 

拾參、核銷文件 

  一、經廠商用印之領款收據。 

  二、經廠商用印之請款清冊。 

  三、經廠商用印之輔具支出憑證黏存單。 

  四、輔具補助核定結果通知書影本。 

  五、民眾輔具購買補助證明。 

  六、輔具照片(免評估項目除外)。 

  七、輔具保固書影本或廠商買賣保固切結書影本。 

  八、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前後之照片。 

  九、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核銷明細表。 

拾肆、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